附件：
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合同（模板）

委托方：广元市自然资源局(甲方)
受托方：                (乙方) 
按照《资产评估法》《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管理暂行办法》（财综〔2017〕35号）、四川省自然资源厅《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工作管理办法 (试行)》（川自然资发〔2020〕2号）等相关规定，根据竞性谈判结果，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
一、评估项目和主要内容
1.评估项目：2021年度第一批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项目，即四川省广元市昭化区瓦房里地热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四川省广元市昭化区柳桥地热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四川省广元冰鸟天然矿泉水有限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
2.评估目的：为征收政府收益提供参考。
3.评估基准日：2021年6月18日。
4.评估要求：乙方按照《矿业权评估准则》、《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的相关规定及合同约定的事项开展评估工作，必须遵循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及国家标准和行业规程规范，恪守“独立、客观、公正、真实”原则，开展委托的评估事项，为征收政府收益提供参考。
5.成果提交：乙方于2021年7月3日前提交统一编码的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书、采矿权评估报告参数表、矿业权评估机构和矿业权评估师承诺书等相关资料（每个采矿权一式四套，电子光盘一张）。

二、评估费用及付款方式
按照竞争性谈判结果，本项目评估收费为      元人民币(小写：     元)，乙方交付正式评估报告后一周内转账支付，一次付清。
三、双方责任
1.甲方在双方签订本合同后，向乙方提供本项目评估所需要的资料、文件和信息数据，为乙方评估工作提供便利。
2.乙方按照竞争性谈判文件派出评估师，对工作安全、成果质量负责。
3.甲方未按约定支付经费，甲方向乙方支付违约金；乙方项目人员不到位或未按期完成合格的成果提交，乙方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标准为本合同金额的10%。
四、其他约定
1.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生效，有效期至乙方向甲方提交正式评估报告并收到甲方支付所有评估费时止。
2.未尽事宜，双方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协商处理。
3.本合同一式肆份，甲乙双方各执两份。

甲方：广元市自然资源局     乙方：                    
法定代表或授权代表：       法定代表或授权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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